
渤海财险深圳市电动自行车责任保险 

附加驾驶人员意外伤害保险费率 

 

一、年度基准费率 

（一）身故、伤残：0.3‰ 

（二）医疗费用：0.4‰ 

 

二、车辆标准调整系数 
车辆标准 调整系数 

不符合新国家标准即“国家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

17761-2018）”的车辆 
1.0 

符合新国家标准即“国家《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 

17761-2018）”的车辆 
0.9 

三、身故、伤残保险金额调整系数 

身故、伤残保险金额（万元） 调整系数 

2及 2以下  1.20-1.50 

2-5（含） 1.00-1.20 

5-10（含） 0.90-1.00 

10-20（含） 0.80-0.90 

20以上（含） 0.70-0.80 

四、医疗费用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给付比例 调整系数 

95%-100%  1.00-1.10 

90%-95% 0.90-1.00 

80%-90% 0.80-0.90 

70%-80% 0.70-0.80 

70%以下 0.65-0.70 

五、医疗费用免赔额调整系数 

免赔额 调整系数 

0-200 0.95-1.00 



200-500 0.90-0.95 

500-1000 0.85-0.90 

1000以上 0.80-0.85 

六、车辆使用性质调整系数 

车辆使用性质 调整系数 

家庭自用车 1.0 

其他非营业用车 1.0-3.0 

营业用车 3.0-10.0 

七、年度基准保险费计算公式 

年度基准保险费=身故、伤残保险金额×身故、伤残年度基准费率×车辆标准调整系数

×身故、伤残保险金额调整系数×车辆使用性质调整系数+医疗费用保险金额×医疗费用年

度基准费率×车辆标准调整系数×医疗费用给付比例调整系数×医疗费用免赔额调整系数

×车辆使用性质调整系数 


